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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113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，退市前证券简称：退市商城，退

市前证券代码：600306；

孙世光，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；

陈振奋，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；

孙 震，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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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（一）业绩预告披露不准确且未及时更正

2024年 1月 31日，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

司）披露《2023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》，预计 2023 年度实现营业

收入 1.55 亿元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

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（以下简称扣除后营业收入）为 1.39

亿元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净利润）为

-2.80亿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
（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）为-0.34亿元。

2024年 4月 30日，公司披露《2023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》，

由于自营黄金、家电业务存在异常等原因，预计 2023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 1.008亿元，扣除后营业收入 0.82亿元，净利润为-3.41

亿元，扣非后净利润为-0.46亿元。根据更正后的 2023年度业绩

预告财务数据，公司扣除后营业收入已低于 1亿元，且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为负值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3年 8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相关规定，

公司股票将在年报披露后被终止上市。

2024年 4月 30日，公司披露《2023年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3

年度实现净利润-3.41亿元，扣非后净利润-0.46亿元，扣除后营

业收入为 0.82亿元。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，

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，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3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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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于

2024年 5月 21日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。

（二）定期报告披露不准确

经查明，公司前期披露的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。

2023年 10月 21日，公司披露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》显示，

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.57亿元，实现净利润-3.61亿元，

扣非后净利润-0.75亿元。2024年 2月 29日，公司在回复本所的

《业绩预告相关事项问询函》相关公告中称，在披露业绩预告时

将 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做了调整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由

1.57亿元调整为 1.26亿元，调整金额为 0.31亿元，占调整前相

应金额的 19.75%。调整的原因为：一是子公司自营黄金业务中

存在部分客户付款所用银行卡开户行集中的特点，出于谨慎性原

则，对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调减额约为 0.28亿元。二是子

公司将转供电向商户收取的电费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确认收入，

此项对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的调减额约为 0.03亿元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年度业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及

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，公司理应根据会计准则对当期业绩进

行客观、谨慎的估计，确保预告业绩的准确性。公司业绩预告中

关于扣除后营业收入是否低于 1 亿元的情况及净利润披露不准

确，预告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差异幅度超 20%，且更正公告披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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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及时，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股票是否被终止上市的合理预期。同

时，公司定期报告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，影响投资者知情权。公

司前述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.1条、第 2.1.4条、第

2.1.5条、第 5.1.4条、第 5.1.5条、第 5.1.10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孙世光作为公司主要负责

人、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、经营管理负责人，时任财务总监陈振

奋作为公司财务事项负责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孙震作为公司信息

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业绩预告相关违规

行为负有责任。时任财务总监陈振奋还对公司定期报告披露不准

确负有责任。上述人员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1.2条、第

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 条、第 5.1.10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

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（二）申辩理由

在规定期限内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提出申辩理由如下：

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均提出：一是公司在业绩预告中已提示了

退市风险，在首次问询回复中即披露扣除后营业收入基本确定低

于 1亿元，业绩预告后持续以不同形式提示退市风险，未影响投

资者对公司退市风险的判断。二是净利润变化系由于单一事项的

会计确认变化，公司不存在延迟更正的主观故意。三是对于后续

发现的待确认收入在三季报中按照正常业务处理，符合公司业务

流程和实际情况，相关数据均为年度内调整且调整比例较小，未

影响投资者知情权。四是公司积极配合监管工作。时任董事会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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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孙震还提出：一是其负责业绩预告编制工作，公告中涉及的数

据以财务部门核算为准。二是由于审计机构变更、审计程序等客

观原因，未能在更早时间更正业绩预告。三是业绩预告披露期间，

结合公司部分自营收入仍需进一步核实的客观情况，其立即就业

绩预告更正公告的要求进行汇报和提醒，积极推动公司并协调相

关部门通过多次公告进行具体说明和风险提示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经审核认为：

第一，营业收入是否低于 1亿元对于公司股票是否触及终止

上市具有重大影响，公司应当在业绩预告中审慎判断并予以披露。

公司关于扣除后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披露不准确，且迟至年报披露

日才予以更正，影响投资者对公司股票是否被终止上市的合理预

期，相关违规事实清楚。同时，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营

业收入等数据披露不准确，相关金额、占比较大，影响投资者知

情权。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所称受审计程序影响、无主观故意、处

理符合业务流程等异议理由不影响违规事实的认定，对此不予采

纳。

第二，相关人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披露业绩预告前存在

明确、具体、有针对性的履职措施，在业绩预告披露后就更正事

项进行汇报、提醒等行为不构成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，对相关异

议理由不予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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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鉴于公司在年报披露前在相关公告中已明确提示，因

相关业务收入待进一步核实，公司可能存在因营业收入低于 1亿

元导致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，且公司后续配合退市摘牌工

作。据此，可酌情予以考虑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

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

律处分决定：

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孙世光、

时任财务总监陈振奋、时任董事会秘书孙震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6月 24日


